
文 

匡  智  會  
 

匡智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  (屯門及天水圍 ) 
 
 

標準五：服務單位 /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、簽訂職員合

約、發展、訓練、評估、調派及紀律處分守則。  

 

5.1 服務單位 /機構備有職員 (包括兼職職員 )招聘、調派及晉升、

簽訂職員合約及紀律處分的政策及程序，而該政策及程序可供

職員閱覽。  

 

5.2 服務單位 /機構備有新職員入職導向訓練的政策及程序。  

 

5.3 服務單位 /機構為職員提供持續性的督導及定期的工作表現審

核 /評核，以鑑別職員工作表現上須改善的地方及持續訓練和

發展的需要。  

 

5.4 服務單位 /機構備有職員訓練政策及職員訓練與發展計劃。  


